
公告编号：2025-004

证券代码：833682 证券简称：福特科 主办券商：民生证券

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资产查封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公司资产被查封基本情况

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5 日，收到宁化县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、财产保

全告知书等文件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明福特科光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明

福特科”）主要资产被查封，财产保全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：

根据申请人黄政锋、黄恒标的申请，本院已做出（2025）闽 0424 民初 195

号民事裁定书并采取以下财产保全措施：

本院于2025年 1月23日查封了被申请人三明福特科光电有限公司坐落于宁

化县城南乡工业南路 39 号【证号：闽（2018）宁化县不动产权第 0005350 号、

闽（2017）宁化县不动产权第 0001383 号】不动产，查封期限三年。

以上保全措施，保全价值以 27103836.00 元为限。

二、资产查封的原因

申请人黄恒标、黄政锋与被申请人三明福特科光电有限公司、福建福特科光

电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，案号（2025）闽 0424民初 195号，申请人黄

恒标、黄政锋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向宁化县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请求冻结被

申请人三明福特科光电有限公司、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

27103836 元或查封、扣押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。导致公司上述资产被法院查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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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目前，公司资产被查封的情况不影响生产经营正常开展，但对公司的资产抵

押等造成一定影响。公司正积极应对，积极与相关方沟通与协调，争取尽快开庭

审理后申请解除查封，解除公司资产查封状态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2月 7日


